河南省景辉聚氨酯有限公司安全评价报告网上公开信息表
	安全评价机构名称
	河南中咨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资质证号
	APJ-（豫）-016

	安全评价项目名称
	河南省景辉聚氨酯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

	报告编号
	豫安评202510278633

	安全评价项目简介
	河南省景辉聚氨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06月23日，注册地址：新蔡县产业集聚区北工业园区106国道三里桥北1.5公里处，法定代表人：杨正森。注册资本伍佰万圆整。现有员工30人。
该企业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危险化学品有MDI、HDI、120#溶剂油、松香、聚氨酯树脂、2-丁酮、丙酮、甲苯、二氯乙烷、二氯甲烷、乙酸乙酯、乙酸甲酯、N,N-二甲基甲酰胺、聚氨酯类胶粘剂（含易燃溶剂、天然橡胶浆（酚醛树脂类胶粘剂）、氯丁胶粘剂（万能胶）、氮[压缩的或液化的]、天然气[富含甲烷的]等。依据《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的通知》（原安监总管三〔2011〕95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第二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名录的通知》（原安监总管三〔2013〕12号）规定进行辨识，该企业涉及的甲苯、乙酸乙酯、天然气属于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
依据《易制毒化学品的分类和品种目录》（2021年版）进行辨识，该企业涉及的甲苯、2-丁酮、丙酮属于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
依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年版）进行辨识，该企业不涉及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依据《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目录》（应急管理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公告）（2020年第3号）的规定进行辨识，该企业涉及的天然气[富含甲烷的]属于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0号）的规定进行辨识，该企业涉及的己二酸、乙二醇、二乙二醇、甲苯、碳酸二甲酯、2-丁酮、乙酸乙酯、二氯乙烷、MDI、HDI属于第四类监控化学品。
依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目录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09〕116号）及附件1《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目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第二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目录和调整首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中部分典型工艺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3〕3号）及附件1《第二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目录》的规定进行辨识，该企业不涉及属于国家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工艺过程采用DCS控制，采取了相应的安全设施和措施，关键性控制部位设置联锁装置，易超压设备及管线上设置安全阀，其控制措施满足要求。
经辨识该站未构成重大危险源。该项目存在多种危险有害因素，该企业生产过程中涉及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火灾、爆炸、中毒与窒息等主要危险、有害因素，此外还存在容器爆炸、灼烫、触电、机械伤害、高处坠落、物体打击、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坍塌及其他伤害：腐蚀、噪声与振动、粉尘等。

	安全评价结论
	该加油站制订有安全管理制度，配置有消防器材，设备设施符合国家规范和标准，河南省景辉聚氨酯有限公司符合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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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审核人
	郑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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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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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质等级

	
	左振如
	0800000000202893
	二级

	
	李振都
	1100000000301436
	三级

	
	李孟洋
	1700000000301394
	三级

	
	张利强
	1500000000201155
	二级

	参与评价工作的安全评价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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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振如
	0800000000202893
	二级

	
	李振都
	1100000000301436
	三级

	
	张利强
	1500000000201155
	二级

	
	李孟洋
	1700000000301394
	三级

	
	王卫平
	1200000000300291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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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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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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